
福利企业销售顶账货物享受优惠吗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

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7_A6_8F_E

5_88_A9_E4_BC_81_E4_c46_77737.htm 问：某民政福利工业企

业，享受国家“先征后返还”的税收优惠政策。最近，县国

税局税务检查人员在对该厂进行检查时发现，该厂将从外单

位收回顶账货物直接销售的已纳税款向税务机关申请并返还

了税款，税务检查人员认为此笔业务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

，对该厂作出了补税1596.85元、并罚款一倍的处理。请问税

务机关的做法是否正确？ 答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民政

福利企业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1994〕155号）

规定，民政福利工业企业享受先征后返还增值税的货物，只

限于本企业生产的货物。对外购货物直接销售和委托外单位

加工的货物不适用先征后返还增值税的办法。该厂直接销售

从外单位收回的顶账货物，属于非本企业生产的货物，不能

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，应当缴纳增值税。因此，税务机关对该

厂作出补税罚款的处理是正确的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